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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资 产 重 组 业 绩 承 诺 相 关 应 收 款 项 回

收 情 况 说 明 的 审 核 报 告

德皓核字[2026]00000882号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建艺集团）编制的《关于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收款项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收回情况的说

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编制《关

于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应收款项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收回情况的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建艺集团管

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建艺集团管理层编制

的《关于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

收款项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收回情况的说明》发表意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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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

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

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关于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应收款项截至2024年 12月 31日止收回

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

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

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建艺集团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

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收款项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止收回情况的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

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应收款项截至2024年 12月 31日止收回

情况的结论。

本审核报告仅供建艺集团 2024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韩冰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明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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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的应收款项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收回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广东建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星控股”）、蔡光、王爱志、万杰。

2．交易标的

建星控股、蔡光、王爱志、万杰等交易对方持有的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建星建造”）80.00%股权。

3．交易价格

根据广东卓越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并经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备案的

《资产评估报告》（粤卓越评[2022]资产 08 第 0375 号），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建星建

造 100%股东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103,309.46 万元，评估值较合并口径归母净资产账面价

值增值 58,945.91 万元，增值率为 132.87%；较母公司口径账面净资产增值 63,253.28 万

元，增值率为 157.91%。

2022 年 2 月 28 日，建星建造向控股股东建星控股定向分红 11,603.49 万元。

考虑上述定向分红后，建星建造 100%股权评估值为 91,705.97 万元，建星建造 80.00%

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73,364.78 万元。

综合考虑评估结果及期后分红事项调整，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

价格最终确定为 72,000.00 万元。

4．交易支付

本次交易中，本公司将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5．交易实施情况

2022 年 12 月 14 日，交易对方已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名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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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已就本次标的资产过户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应收款项补偿承诺情况

1．应收款项补偿承诺

建星控股负责追收建星建造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收款项净额(房建项目质保

金除外)。

上述总额自标的股权交割之日起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回 70%、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回至 90%、在 2029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回至 100%。若逾期未能收回，则建星控股、蔡

光、王爱志、万杰应在上述每个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届时实际已

收回的金额与上述应收款及其他应收款项所约定的收回比例对应金额的差额承担坏账损失

并以现金方式按对应年度支付给建艺集团，该等责任是连带责任，建艺集团可要求建星控

股、蔡光、王爱志、万杰任何一方履行，各方履行后可向未履行的一方追偿。

若在建星建造 2030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前，上述除房建项目质保金外的逾期的应收款

项及其他应收款项被收回，则按照收回情况，建艺集团将上述来自建星控股、蔡光、王爱

志、万杰补偿款返还给建星控股、蔡光、王爱志、万杰，若在建星建造 2030 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日前，上述逾期的应收款项仍未被收回，则上述补偿款不再返还。

三、应收款项回收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建星建造对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收款项回收情况

如下：

项 目 金额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应收款项账面原值 3,252,284,984.09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44,524,051.41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应收款项账面净值 3,107,760,932.68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应收款项账面净值*70%① 2,175,432,652.87

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回款金额②（注1） 2,130,292,052.47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累计应收款项回款比例③=②/① 97.92%

根据协议业绩承诺方应补偿的应收款项金额④=①-② 45,140,600.40

注 1：

（1）对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工程款相关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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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回对应工程项目的款项纳入回款金额中统计。

（2）对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非工程款相关的应收款项，包括备用金、往来款、代垫

款项等，就收回对应客户或员工的款项纳入回款金额中统计。

注 2：

应收款项具体回款确认原则如下：

（1）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回款方式包括：客户银行转账，应收账款保理回款，开立

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并通过背书、贴现或到期兑付后确认回款，“工抵房”方式回

款，以及应收款款项与应付款项抵账确认回款等。

1）应收账款保理回款或承兑汇票贴现回款：以应收账款减少金额确认回款金额（即以

未扣除贴现或保理手续费的金额作为回款金额）。

2）“工抵房”方式回款：以抵款房产完成网签后，确认回款。

3）应收账款与应付款项抵账确认回款：如抵账方为客户（如应付客户工程现场水电费、

履约保证金等零星费用）的，以与客户确认的结算单据确认回款，回款金额按照未扣除应

付客户费用的金额确认；如抵账方为第三方供应商，以三方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点

作为回款时点。

4）承兑汇票未到期贴现或背书方式回款：以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情况分析确认应收款项

回收情况，如承兑汇票到期未完成兑付的，不确认应收款项回款；退票转入应收账款后，

以其他方式回款的，按其他方式重新确认回款情况。

5）纳入应收账款回款的款项，以收回的基准日前形成的应收款项为原则进行回款统计。

对于请款报告、回款单据中无法区分收回的进度款期数归属的，按照同一客户、同一项目、

同一合同下进度结算情况，以基准日应收款项余额为限，以“先进先出”方式统计该项目

回款情况。

（2）合同资产回款，公司合同资产回款的账务处理，先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时点，达

到收款条件的合同资产，转入应收账款科目并完成后续收款账务处理。合同资产科目回款

以实质回款为原则，进行回款统计。

此外，对于工程结算过程中的产值核减导致合同资产或应收账款减少的，不纳入应收

账款回款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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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批准。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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